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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0日下午14:1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电北路18号金新农大厦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刘锋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3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299,210,45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958%。

其中，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名，代表股份295,503,056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7594%。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41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707,4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许伟东律师、柳燕华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13个议案，其中议案11属于特别决议事项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获

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余议案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均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4％；反对1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4％；反对1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3、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4％；反对1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4％；反对1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5、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4％；反对1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6、审议通过《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1,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7％；反对119,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8％；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911％；反对119,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02％；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7、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4％；反对1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8、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57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61％；反对51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5％；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4％；反对1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10、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4％；反对1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6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64％；反对1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1％；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956,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51％；反对124,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4％；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3,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434％；反对124,

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379％；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监事人员津贴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298,570,3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61％；反对51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5％；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3,067,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4610％；反对120,

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03％；弃权1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87％。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就2020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许伟东律师、柳燕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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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20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9:15至2021年5月20日15:00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0日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3、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杨坡路206号18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车成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人，代表股份1,023,423,00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2.1628%。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998,848,92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0.9103%；通过网

络有效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24,574,0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2525%。

公司董事车成聚先生、祝振茂先生、刘海波先生，监事赵实柱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尹

伟令先生、黄磊女士、李勇先生、张军先生及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23,167,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0%；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358,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09%；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5%；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23,167,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0%；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358,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09%；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5%；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023,167,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0%；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358,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09%；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5%；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023,168,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1%；

反对7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1%；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359,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658%；

反对7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45%；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23,327,0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6%；

反对95,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518,3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03%；

反对95,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89%；

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表决结果：同意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2.86元（含

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1,775,209,253股减去

公司回购股份26,974,600股，剩余1,748,234,653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99,995,110.76

元（含税）。 实施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以分配

总额不变为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比例。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20,703,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43%；

反对2,537,1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79%；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1,895,1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529%；

反对2,537,1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074%；

弃权182,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96%。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同意继续聘任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1年度

外部审计机构。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00,358,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464%；

反对22,993,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468%；

弃权7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5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980%；

反对22,993,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4168%；

弃权7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同意上述公司对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23,279,0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弃权7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470,3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153%；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5%；

弃权7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52%。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同意对公司章程中相关

章节的修订。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23,145,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9%；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弃权204,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336,5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15%；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5%；

弃权204,05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290%。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23,246,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8%；

反对95,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4%；

弃权8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437,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837%；

反对95,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889%；

弃权8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275%。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23,349,0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8%；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4,540,3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97%；

反对73,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95%；

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8%。

表决结果：该议案审议通过。

四、法律意见

广东华商（龙岗）律师事务所杨文杰和高秉政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龙岗）律师务所对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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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3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星期四）下午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0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马金铺电力装备园魁星街666号公司综合实验大楼

三楼会议室。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包文东先生。

7、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170,890,8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16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70,408,9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09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81,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3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8,604,5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79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8,122,65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0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481,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38％。

（3）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 《关于聘请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0,890,1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4%；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603,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24%；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孙冬松律师、胡遐龄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规则》、《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国枫律股字[2021]A0245号）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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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1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已

于2021年5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华先生召

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方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

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增加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有

利于整合公司内部资源，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募投项目实施进度，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同意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

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

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7）。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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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

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有科技” 或“公司” ）于2021年5月20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对募投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山东齐鲁数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齐

鲁数通” ），对应增加实施地点济南市市中区，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山东齐鲁数

通注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以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 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72号）同意注册，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48,410,000股，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6.25元， 共募集资金总额为786,662,

500.00元，根据有关规定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73,656,961.06元后，实际可使用募集

资金为713,005,538.94元。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0〕278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

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披露，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下一代互联网宽带接入设备开

发项目

震有科技 深圳市南山区 13,922.09 13,922.09

2 5G核心网设备开发项目 震有科技 深圳市南山区 19,748.89 19,748.89

3

应急指挥及决策分析系统开发

项目

震有科技 深圳市南山区 10,825.76 10,825.76

4 产品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 震有科技 深圳市南山区 10,013.09 10,013.09

合计 54,509.83 54,509.83

2020年9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实施主体深圳市震有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震有软件” ）、西安震有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震有” ），对应增加实施

地点西安市高新区；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震有软件增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

000万元、对西安震有增资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以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 增加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投资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下一代互联网宽带接入设备开发项

目

震有科技、 震有软

件

深圳市南山区 13,922.09 13,922.09

2 5G核心网设备开发项目

震有科技、 震有软

件

深圳市南山区 19,748.89 19,748.89

3 应急指挥及决策分析系统开发项目

震有科技、 震有软

件、西安震有

深圳市南山区、

西安市高新区

10,825.76 10,825.76

4 产品研究开发中心建设项目 震有科技 深圳市南山区 10,013.09 10,013.09

三、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的情况

（一）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公司本次增加山东齐鲁数通作为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与相关实施主体共同实施募投

项目，对应增加实施地点济南市市中区；同时，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山东齐鲁数通注

资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以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 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和地点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计划投资情况如下所示：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变更后） 实施地点（变更后） 对增加的实施主体将进行注资的情况

1

下一代互联网宽带接

入设备开发项目

震有科技、震有软件 深圳市南山区 —

2

5G核心网设备开发项

目

震有科技、 震有软

件、山东齐鲁数通

深圳市南山区、济南市市

中区

将使用募集资金对山东齐鲁数通注资人

民币1,500万元以共同实施本募投项目。

3

应急指挥及决策分析

系统开发项目

震有科技、 震有软

件、西安震有、山东

齐鲁数通

深圳市南山区、西安市高

新区、济南市市中区

拟使用募集资金对山东齐鲁数通注资人

民币500万元以共同实施本募投项目。

4

产品研究开发中心建

设项目

震有科技 深圳市南山区 —

除新增山东齐鲁数通作为实施主体及新增对应的实施地点外， 公司募投项目的投资

总额、募集资金投入额、建设内容等不存在变化。

（二）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原因

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的原因是为了满足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

要，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公司内部的资源配置，促进募投项目更高效开展，保证

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

（三）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齐鲁数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21年04月28日

注册资本 4,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姜坤

股东情况

震有科技持股50%，山东信总计算机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持股40%，济南齐鲁数通投资发展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0%

主营业务及其与公司主营业

务的关系

山东齐鲁数通主要负责山东区域的5G应用开发、市场拓展和售后服务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旅游路29666号国华广场一号楼5层505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通信设备销售；卫星通信

服务；移动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

售；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水利情报收集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机械设备销

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特种

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

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山东齐鲁数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山东齐鲁数通的事项

已经公司2021年3月10日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涉及金额未达到披露标准，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四）注资方案

公司将使用募集资金在募投项目5G核心网设备开发项目、应急指挥及决策分析系统

开发项目分别向山东齐鲁数通注资1,500万元、500万元合计注资不超过2,000万元以共

同实施上述募投项目，前述注资全部计入山东齐鲁数通的注册资本（实缴出资）。

（五）对新增实施主体注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董事会同意山东齐鲁数通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在

公司对其注资后与公司、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公司将在协议签署后及时披露。公司及新增实施主

体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的相关

规定，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公司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事宜， 包括

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本次募集资金账户需签署的相关协议及文件等， 并授权公司财务部

负责组织实施具体事项。

四、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

施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增加控股子公司山东齐鲁数通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不改变募集资金

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符合公司经营需

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募投项目所面临

的风险与《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中的提示风险仍然保持相同。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山东齐鲁

数通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

股子公司注资的事项是基于公司募投项目实际开展的需要，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不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产生实质性的影

响，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此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

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

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 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事项，有利于整合公司内部资源，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证募投项目实施进

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 同意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

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地

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

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公司本次增加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募投项目更高效开展，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不会影响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加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和地点并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控股子公司注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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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苑南路3176号彩讯科

技大厦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9,848,87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9,848,8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07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077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吴闽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薛梅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9,830,019 99.9729 18,860 0.027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8,827,

557

99.7868 18,860 0.2132 0 0.0000

7

《关于2021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8,827,

557

99.7868 18,860 0.2132 0 0.0000

8

《关于2021年度监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8,827,

557

99.7868 18,860 0.2132 0 0.0000

9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

担保的议案》

8,827,

557

99.7868 18,860 0.2132 0 0.0000

10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8,827,

557

99.7868 18,860 0.213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0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 议案5、7-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律师：祁丽、崔沐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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